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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黄山区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2022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单位：
《黄山区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2022年）》已经2022年7月19日区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8月30日

黄山区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2022年）
为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促进文旅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促进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资金来源
区财政安排文化旅游专项发展资金 60 万元。

奖励对象

证照齐全、规范经营的文旅企业、企事业单位、活动举办方等。
三、奖励标准
1.乡村旅游创新奖。根据乡村旅游“421”行动计划，对当年被评定为省、市级特色美食村、“后备箱”工程基地（家）的分别给予2万元一次奖励；对当年进行“双微”提升点改造的，结合投资额、提升效果、参与积极性等综合评定取15个提升点分别给予1万元奖励（企业进行“双微”提升的优先奖励）。
2.品牌创建奖。对当年新评定为 3A、2A、1A 级景区村庄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和1万元奖励；对当年新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3.新业态研发奖。鼓励各景区（点）、文旅体企业、企事业单位等研发文旅体新业态（让游客和消费者能参与体验或多次消费的），推动传统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型升级。对当年新投入的新业态项目，投入50万元以上的，按当年投资额取前三名分别给予4万元、3万元、2万元一次性奖励。

4.市场营销 （假日旅游） 激励奖。

（1）主题节庆活动奖。

以区内各乡镇人民政府、企事业单位及文旅企业为主体举办的规模大（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 影响力强、有旅行社组织游客参与，带动旅游经济作用显著的主题节庆活动，事后经文旅体局评议评审后给予总额不超过2万元奖励。

（2）游客（团队、自驾车）组织奖。

游览行程须在黄山区住宿2晚以上（含2晚）  ，按年累计接待人次（车次）总量给予奖励团队。奖励标准如下：
团队组织奖：

	全年累计团队组织人次 （人次）
	奖励标准
	备注

	2000（含）以上
	一般团队游客5元/人；参与“乐游黄山•悦享太平”四季旅游主题活动的游客10元/人，两者不重复奖励，封顶2万。
	根据年终申报企业的全年税收贡献率、参与活动积极性、规范经营、有效投诉等统筹考虑、取综合排名前五给予奖励。


自驾游客组织奖（政府组织的活动不参与奖励）：

	全年累计自驾车数量 （辆）
	奖励标准
	备注

	单次不少于20辆，全年累计80辆（含）以上
	200 元/台车，封顶3万。
	根据组织规模取前三名奖励


 
四、其他

1.本意见所有奖项如与省、市、区有关奖励办法重复的，享受最高奖励，不重复奖励；单一奖项中如重复获奖的只享受该单项奖的最高奖励。若上级奖励资金低于本意见奖励资金额度的，不足部分由区级奖励资金补足。

2.对当年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重大投诉、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文旅企业，一票否决，取消该申报主体奖励资格。凡经核查认定申报主体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伪造凭证者，一经查实，取消后三年奖励资格，追回本年度全部奖励资金，并通报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

3.每年1月底之前，由申报方对上年度符合奖励项目向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提出申请，经区文旅体局及相关部门研究同意并公示，无异议后兑现奖励。

4.本意见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暨提振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黄文旅体〔2021〕49 号）自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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